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暨南大学教育学院关于 

办理免修免考的规定 

 
 

根据广东省高教厅粤高教成［1995］43 号文“关于印发

《广东省成人高等教育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的通知”（简称《学

籍管理规定》）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实

际情况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 

 

 

一、免修免考原则及要求  

 

 

1.严格执行《学籍管理规定》中有关“学生参加国家或

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取得单科合格证的课程，与现修专业、

课程相同的，或第二专业教育学生原已修专业课程与现修课

程科目相同且学时学分数相同或多于现修课程的，经审核批

准可予免修免考。 

2.课程在专业培养目标中所处的地位、作用及需要掌握

的程度相同，即课程所属的学历层次、课程内容、考试方式

（考试、考查）、学分数等几项指标均能够等同。  

3.免修免考成绩与所修过的成绩相同。如原成绩单未给

出具体分数，合格按 70分记，优秀按 85分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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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学生申请免修免考的课程累计不得超过教学计划必修

课程总数的四分之一（含四分之一）。 

 

 

二、免修免考类型 
 
 

1.凡获得国家教委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颁

发的大学本科、专科毕业证书的学生，其对应同层次所学课

程与现修课程名称相同，学时数相同或超出的，可申请免修

免考。 

2.普通高校中，同类型、同层次、同科类、同一学习形

式转学的学生，其所学并通过的相同课程，可申请免修免考。 

3.第二学历的专科学生，第一学历是英语专业的，可凭

毕业证书及成绩单申请免修免考英语课程；第一学历是计算

机专业毕业的，可凭毕业证书及成绩单申请免修免考计算机

应用课程。  

4.取得国家大学英语四、六级合格证书者，凭本科（或

专科）毕业证书，可免修免考英语专业综合英语课程或非英

语专业英语课程及公共课英语课程。专科生参加自学考试取

得《英语一》、本科学生取得《英语二》合格及以上成绩，并

可在互连网查询到结果的，准予免修免考第一学年两个学期

的英语课程。专科生参加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取得二级及

以上合格证书，本科学生取得三级及以上合格证书，可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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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修免考全部英语课程。  

5.专科生取得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或以上合格证书

者，本科生取得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或以上合格证书者，

可免修免考计算机应用课程。  

6.取得省级以上机构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（会计师资格

证书、会计电算化合格证书、计算机应用技能合格证、人力

资源管理师资格证书等），可免修免考相关课程，成绩按 70

分记。  

7.需办理重新修读的学生在办理重新修读手续时若取得

相应成绩并满足以上条件的，可申请重新修读课程的免修免

考。  

8.电视大学单科成绩合格证不能申请免修免考。  

9.专科起点本科学生，其专科阶段所修科目虽与现本科

阶段所修课程名称相同，但因层次不同，不能申请办理免修

免考。  

10. 课程设计、社会调查、毕业设计、毕业作业等实践环节

不得免修免考。 

 

 

三、免修免考手续 
 

 

1.办理免修免考手续的时间为每学期的前 3 周的正常工

作日，其他时间不予办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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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办理免修免考需持学生证、个人免修免考申请、成绩

单原件及复印件、毕业证书原件等资料。 

 

 

四、说明  

 

 

本《规定》自 2011年 9月 1日起执行，其解释权归暨南

大学教育学院。如规定与省高教厅或暨南大学相关文件冲突，

以省高教厅及暨南大学相关文件为准。  

 

 

 

 


